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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年 4月 26日 93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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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公務車輛暨租賃車輛管理有

所依循，並達到公務車有效使用，特依據行政院「車輛管理手冊」相

關規定，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公務車輛暨租賃車輛管理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務車輛管理，係指本校供公務使用車輛之增購、汰換、

登記檢驗、調派使用、油料管理、保養修理、停用報廢、肇事處理及

駕駛員管理等。所稱租賃車輛管理係指依政府採購法或共同供應契約

辦理租車等事宜。

三、本校以配合行政院勞力替代措施之推動及撙節購車經費支出為原則，

除有特殊情況報行政院核准或其經費來源係依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

收支管理規則第二條第一項所稱自籌收入，且經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審議通過，才得增購或汰換公務車輛。若僅短期或偶爾需求車輛，

應採用租賃車輛，以符合經濟效益。

四、購置公務車輛應以堅固耐用，且以新車為限，並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

規定辦理採購。

五、本校公務車輛應依規定向公路監理機關申請登記檢驗、領取號牌、行

車執照，並依規定繳稅及定期檢驗。

六、本校公務車輛應依規定辦理財產登記，並投保強制責任保險。

七、本校各單位因下列用途，得申請派車（以當日往還為原則）：

（一）各校區公文及文件資料傳送。

（二）接送來校視察人員。

（三）出外接洽公務或參加會議。

（四）接送貴賓，限與全校性公務或活動有關。

（五）支援教學及學生活動。（大型公務車）

（六）其他緊急事故或特殊活動。

（七）本校教職員工或其直系親屬之婚喪（油料及駕駛員加班費由申

請人自理）。

八、本校各單位有下列原因得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車

輛作業要點」辦理非全時車輛之租賃：

(1) 本校重要慶典或集會，無足夠公務車輛運送各校區教職員工生。

(2) 重要公務急需處理，而公務車輛無法支援，必須租車才能立即

前往或到逹。

(3) 參加校外重要活動或展覽，需要搬運器材，而公務車輛不足或



無法載運。

(4) 本校師生校外參訪、表演、競賽或實習，需要租車前往。

(5) 其他重要活動或業務，經簽陳首長核准。

九、申請派車前得先洽總務處事務組，若有車可派，應填具派車申請單，

經單位主管簽核後，於派車日三天前送交承辦人辦理。

十、用車日為非上班時間，依勞基法規定徵詢駕駛員同意後，才辦理派車

並由該單位支付駕駛員加班或差旅費。

十一、申請派車時不得指定車輛或駕駛員。若因特殊或緊急等原因臨時需

要派車，原已核定之派車，承辦單位得取消，並改為特殊或緊急用途

使用。

十二、駕駛員行駛公務車輛，均須填具本校公務車輛使用記錄及油料消耗

統計報表，並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報表送總務處事務組，以核對加油

卡與耗油量是否相符。配屬於各單位之車輛（含租賃車輛）若有申請

加油卡，亦應依照前項規定辦理。

十三、公務車輛應經常保養以維持良好狀況，並定期實施車輛檢查，且將

該車相關記錄記載於車歷登記卡。

十四、公務車輛因停駛，應向公路監理機關辦理停駛登記，回復行駛時亦

同。

十五、公務車輛已逾使用年限或不堪使用需辦理報廢，除依財產管理規定

辦理外，並應向公路監理機關辦理報廢登記，繳還號牌及行車執照。

十六、駕駛員應遵守「道路交通安全規則」有關規定，若車輛肇事應依

「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辦法」規定處理，公務車輛應於保險規定期限內，

通知保險公司辦理理賠等事宜。

十七、公務車輛當車次使用完畢，應即由各該駕駛員返校存放，不得在外

停留，亦不得利用職務隨意駕駛公務車輛外出。配屬於各單位之車輛，

亦應依照前項規定辦理。租賃車輛則依合約規定。

十八、駕駛員離職時，應將經管之車輛、鑰匙、行車執照及所管資料、工

具、公物，逐項完整點交歸還，才核發離職證明。

十九、駕駛本校大型公務車需具有職業大客車駕駛執照。

二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